
序號 證號 姓名 舉發日 舉發單號 舉發所站

1 E12093**** 陳嘉益 1130430 31H001336 苓雅監理站

總計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市區監理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清冊

違規事實：職業駕駛人逾期審驗超過一個月以上

舉發違反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6條第1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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